
证券代码：002312 证券简称：三泰控股 公告编号：2020-001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补建先生第三期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和 2016 年 12 月 22 日先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及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三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
泰电子”）81%股权、成都家易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易通”）100%股权
转让给公司实际控制人补建先生。 经双方友好协商， 三泰电子 81%股权、 家易通
100%股权转让价款合计 79,964.76 万元。 根据《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补建关于成都三泰电子有限公司及成都家易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补建先生已分别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和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向公司
支付第一、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合计 538,638,579.33 元。

二、进展情况

根据公司与补建先生签署的《<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补建关于成
都三泰电子有限公司及成都家易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之补充协
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补建先生需要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8 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收到补建先生归还的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 约定的第三期股权转让款 130,504,510.33 元及对应利息 7,380,030.06 元， 合计
137,884,540.39 元。 公司后续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并根据事项进度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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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全信股份
股票代码：300447
信息披露义务人：杨玉梅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湛江路 ***
通讯地址：南京市汉中门大街 301 号 ***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陈祥楼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湛江路 ***
通讯地址：南京市汉中门大街 301 号 ***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数量不变
签署日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
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全信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全信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
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公司、本公司、全信股份、上市公
司 指 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杨玉梅

一致行动人 指 陈祥楼

本报告书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本次变动而公告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15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
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1、杨玉梅女士

姓名 杨玉梅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8311970********

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湛江路 ******

通讯地址 南京市汉中门大街 301 号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陈祥楼先生

姓名 陈祥楼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8311969********

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湛江路 ******

通讯地址 南京市汉中门大街 301 号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控制关系
杨玉梅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祥楼先生的配偶。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结构图如下：

注：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数量为 291,268,188 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的 5,538,552 股后的总股本数量为 285,730,266 股，故上图中股东持股比例根据总
股本 285,730,266 股计算。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结构图如下：

注：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公司总股本数量
减少至 291,069,255 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5,538,552 股后的总股本数量为
285,530,703 股，上图中股东持股比例根据总股本 285,530,703 股计算。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是解决产业孵化、 降低股票质押风险等资

金需求。
二、未来 12 个月继续增持或处置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会在未来 12 个月内处置其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 17,666,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6.18%（总股本数量为 285,730,266 股， 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5,538,552 股）。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 14,276,5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4.99999%（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 公司
总股本数量减少至 291,069,255 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5,538,552 股后的总
股本数量为 285,530,703 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股东权益变动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杨玉梅

集中竞价交易 2019/9/19 12.622 152.6700 0.5347
集中竞价交易 2019/9/20 12.660 35.2000 0.1233
集中竞价交易 2019/9/24 12.491 60.8186 0.2130
集中竞价交易 2019/9/25 12.539 15.1500 0.0531
集中竞价交易 2019/9/26 11.820 21.8900 0.0767
集中竞价交易 2019/12/25 10.009 28.9000 0.1012
集中竞价交易 2019/12/31 9.744 24.3614 0.0853

合 计 - - 338.9900 1.1872
注：（1）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计算上表相

关股份比例时，总股本数量为回购注销后的 285,530,703 股(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数量 5,538,552 股)。

（2）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以及因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3）自上市以来至 2019 年 9 月 18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祥楼先生和
其配偶杨玉梅女士均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4）2019 年 9 月 19 日至 2019 年 9 月 26 日的减持情况已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配偶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6）

（5）2019 年 12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南京全信传
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配偶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暨
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2）

2、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杨玉梅

合计持有股份 1766.6400 6.1829 1427.6500 4.999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66.6400 6.1829 1427.6500 4.999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陈祥楼

合计持有股份 15488.3600 54.2062 15488.3600 54.244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488.3600 54.2062 15488.3600 54.244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注：（1）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数量为 291,268,188 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 5,538,552 股后的总股本数量为 285,730,266 股，故表中股东本次权益变动
前的持股比例根据总股本 285,730,266 股计算。

（2）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公司总股本数量
减少至 291,069,255 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5,538,552 股后的总股本数量为
285,530,703 股， 故表中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比例是根据总股本 285,530,703
股计算。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

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具体如

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杨玉梅

集中竞价交易 2019/9/19 12.622 152.6700 0.5347
集中竞价交易 2019/9/20 12.660 35.2000 0.1233
集中竞价交易 2019/9/24 12.491 60.8186 0.2130
集中竞价交易 2019/9/25 12.539 15.1500 0.0531
集中竞价交易 2019/9/26 11.820 21.8900 0.0767
集中竞价交易 2019/12/25 10.009 28.9000 0.1012
集中竞价交易 2019/12/31 9.744 24.3614 0.0853

合 计 - - 338.9900 1.1872
除本报告书上述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

月内没有其他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事项。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杨玉梅
签署日期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

陈祥楼
签署日期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二、备查文件地点
置备地点：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汉中门大街 301 号 01 幢 12 层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南京

股票简称 全信股份 股票代码 300447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名称 杨玉梅 信息披露义务

人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湛江路 ***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 但持
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第 一 大 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

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披 露 前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及 占 上 市 公
司 已 发 行 股 份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 17,666,400 股
持股比例： 6.18%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信息披露义
务 人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及
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变动数量：3,389,900 股
变动比例：1.19%
变动后持股数量： 14,276,500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4.99999%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拟 于 未
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在 此 前 6 个
月 是 否 在 二 级
市 场 买 卖 该 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侵
害 上 市 公 司 和
股 东 权 益 的 问
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未
清 偿 其 对 公 司
的负债 ，未解除
公 司 为 其 负 债
提供的担保 ，或
者 损 害 公 司 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是 否 需 取 得 批
准

无

是 否 已 得 到 批
准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杨玉梅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
陈祥楼

签署日期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1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 、董事阮加春先生 、董事阮兴祥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披

露了《关于公司股东计划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其中，持
有本公司股份 72,557,763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6.3066%）的董事阮加春先生计
划在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8,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5645%）；持有本公司股
份 11,215,5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9748%）的董事阮兴祥先生计划在公告之
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
份不超过 2,5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217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收到阮加春先生和阮兴祥先生的减持进展情况告知
函，阮加春先生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通过竞价交易和
大宗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3,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1.1821%，较上述
预披露公告其所披露的减持计划数量已过半； 阮兴祥先生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通
过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2,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2173%，阮兴祥先生
的股份减持计划已经完成。

一、股东减持情况
1、阮加春先生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交易时间 成交均价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阮加春 竞价交易 2019-12-18 11.16 43,500 0.0038

阮加春 竞价交易 2019-12-19 11.17 2,450,000 0.2130

阮加春 竞价交易 2019-12-20 11.26 22,900 0.0020

阮加春 大宗交易 2019-12-24 10.00 5,000,000 0.4346

阮加春 竞价交易 2019-12-27 10.98 1,277,900 0.1111

阮加春 竞价交易 2019-12-30 11.01 1,805,700 0.1569

阮加春 大宗交易 2019-12-31 10.60 3,000,000 0.2608

合 计 13,600,000 1.1821

2、阮兴祥先生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交易时间 成交均价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阮兴祥 竞价交易 2019-12-31 11.21 2,500,000 0.2173

合 计 2,500,000 0.2173

3、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阮加春

合计持有股份 72,557,763 6.3066% 58,957,763 5.124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8,139,441 1.5767% 4,539,441 0.3946%

高管限售股 54,418,322 4.7300% 54,418,322 4.7300%

阮兴祥

合计持有股份 11,215,500 0.9748% 8,715,500 0.757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803,875 0.2437% 303,875 0.0264%

高管限售股 8,411,625 0.7311% 8,411,625 0.7311%

注： 上述本次减持后的无限售条件股份和高管限售股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减
持后呈现的无限售条件股份和高管限售股，2020 年起始董监高无限售条件股份和
高管限售股份将根据其期初持有的公司股份按照限售锁定 75%的比例重新计算。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阮加春先生、阮兴祥先生出具的《减持进展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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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暨

股份减持预披露的公告
股东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监事刘冀鲁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

一致 。
重要提示：
1、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8），股东苏州工
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元禾顺风”）计划以大宗交易
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期间自 2019 年 10 月 30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减持数量不超过 132,437,557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 3%。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元禾顺风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已过半。

2、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
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暨股份减持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112）， 监事
刘冀鲁计划以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减持期间自 2019 年
10 月 3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减持数量不超过 18,153,482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
0.4112%。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监事刘冀鲁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

3、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收到监事刘冀鲁出具的《关于
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刘冀鲁计划继续以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
公司股份， 减持期间自 2020 年 1 月 2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减持数量不超过
17,200,0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 0.3896%。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分别收到股东元禾顺风出具
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监事刘冀鲁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
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告知函》及《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详情如下：

一、 元禾顺风、刘冀鲁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一） 股东减持情况
公司于近日分别收到股东元禾顺风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

知函》、监事刘冀鲁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告知函》，截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元禾顺风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已过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监事刘冀鲁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现将元禾顺风、刘冀鲁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数量占公司总
股份的比例

减持均价
（元/股）

元禾顺风

集中竞价
交易

2019 年 10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0 日 41,484,278 0.9397% 38.55

大宗交易 2019 年 10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0 日 1,205,000 0.0273% 37.43

刘冀鲁

集中竞价
交易

2019 年 10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604,500 0.0590% 39.02

大宗交易 2019 年 10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 —

（二） 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元禾顺风

合计持有股份① 226,041,016 5.1203% 183,351,738 4.153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26,041,016 5.1203% 183,351,738 4.153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刘冀鲁

合计持有股份② 90,767,412 2.0561% 88,162,912 1.997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3,208,066 0.5257% 20,603,566 0.4667%

有限售条件股份 67,559,346 1.5304% 67,559,346 1.5304%

注①：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9 日披露了元禾顺风《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19-113），元禾顺风因减持股份、公司募集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资
金及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增发股份从而其所持股份比例被动稀释的原因， 元禾顺风
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注②： 上表中刘冀鲁合计持有的股份数包括其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从二级
市场增持间接持有的无限售条件股份 688,284 股。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元禾顺风、刘冀鲁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在减持计划

实施期间内，元禾顺风、刘冀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
次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
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元禾顺风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在元禾顺风减持
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冀鲁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刘冀鲁实际减持情况
与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减持股份总数未超过计划减持数量，
该计划内剩余未实施的减持额度自动作废。

4、本次减持的股东元禾顺风、刘冀鲁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
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刘冀鲁股份减持预披露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收到监事刘冀鲁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

函》，刘冀鲁计划继续以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减持期间
自 2020 年 1 月 2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减持数量不超过 17,200,000 股。 股份减持
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一） 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来源

刘冀鲁 88,162,912 1.9971%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
已持有的股份、 通过资管计划从
二级市场增持间接持有的股份 ，
以及上述股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而来的股份

（二）本次刘冀鲁股份减持计划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持有的股份，通过资管计划从

二级市场增持间接持有的股份，以及上述股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来的股份。
3、减持方式：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
4、减持期间：2020 年 1 月 2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

行减持的，将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开始进行；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
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进行。

5、 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减持数量不超过 17,200,000 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
0.3896%，减持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0%。

6、拟减持价格：依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根据公司于 2010 年 2 月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首次公开

发行前本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如下：
公司股东刘冀鲁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承诺
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前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离职以后三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且三年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股份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2、上述承诺履行情况
刘冀鲁一直严格履行上述各项承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股东刘冀鲁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

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具体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
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股东刘冀鲁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
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 号）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4、在本计划实施期间，股东刘冀鲁将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元禾顺风《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2、刘冀鲁《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告知函》；
3、刘冀鲁《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849 证券简称：威星智能 公告编号：2020-001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威星智能”）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因向激励对象授予 10.8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

由 132,407,050 股变更为 132,515,050 股，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32,407,050 元变

更为人民币 132,515,050 元，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登记工作完成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上述事项已

经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

详见 2018 年 9 月 19 日、2019 年 7 月 24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8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2018-070）、《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公告》（编号：2019-046） 及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2019-047）。

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登记工作已完成， 具体内容

详见 2019 年 11 月 2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部分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编号：2019-078）。

公司已于近期办理完成上述事项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 备案手

续，并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一、本次工商变更主要事项

变更项目 原登记内容 变更后登记内容

注册资本 132,407,050 元 132,515,050 元

股份总数 132,407,050 股 132,515,050 股

二、新取得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792565355
名称：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 1418-41 号 6 号楼（上城科技工业基地）
法定代表人：黄文谦
注册资本：壹亿叁仟贰佰伍拾壹万伍仟零伍拾元
成立日期：2005 年 08 月 29 日
营业期限：2017 年 04 月 28 日 至 长期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电子系统软件及终端产品，智能化机电产品（计量器具

制造范围详见《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
燃气行业管理系统软件及智能终端技术，电子系统软件及终端系列产品，智能化机
电产品；销售：企业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
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